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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规章制度不具效力

主持人:

近日有媒体报道， 在浙江杭州一家超市门店当促销

员的王女士收到公司发来的辞职申请表， 原因是其违纪

将予以辞退。 然而所谓 “违纪” 只是因她在工作中去了

一次厕所。 据了解， 虽然工作守则和劳动合同上没有写

明， 但王女士及其同事被主管要求一天工作时间中只能

上两次厕所， 每次限时 15 分钟， 且必须报备。

类似 “限时限次如厕” 这样的 “奇葩” 规章制度，

近年来屡屡见诸报道。

对用人单位来说， 在日常生产经营中的确对员工有

一定的管理权， 也有权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 但规章制

度的制定并不能随心所欲， 需要保证程序和内容都符合

法律规定， 否则就不具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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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中工网” 报道， 某超市门

店促销员称自己因上厕所被开除，

而单位对此曾有过规定， 那么单位

是否能据此开除员工呢？

据王女士介绍， 5 月 22 日下

她与同事一起去厕所， 途中遇到主
管， 主管表示饭前半小时不能上厕

所 ， 王女士和同事便回到工作岗
位。 后来， 王女士收到了一份违例

记录单， 处理原因显示： 王女士不

遵守公司规章制度， 在非用餐时间
离岗用餐。 据悉， 虽然公司的工作

守则、 劳动合同上没写， 但此前公
司工作群曾发布通告， “一天只能

上两次厕所， 一次 15 分钟， 超过

开警告， 两次就走人， 上厕所必须
提前在群里报备”。

5 月 24 日， 王大姐收到了一

份辞职申请表， 上面写着： 违纪开

除， 已提前结算工资， 并标注了 5

月份工资金额。 王大姐不认可， 就

没有签字。

5 月 25 日， 王大姐又收到了

一份 《限期回复违纪行为的通

知》， 该通知显示她出现两次违
纪行为 ， 一是未经上级主管批

准， 擅自离岗； 二是当众辱骂管
理层主管。 同时， 通知表示， 王

女士如有异议， 应在收到通知书

两天内提交证据反馈。 否则， 公
司根据违纪行为及公司规章制度

予以解除劳动关系。

那么公司是否可以规定员工

每天上厕所的次数呢？

答案是不可以 。 即使有规
定， 也是涉嫌无效的条款。 因为

上厕所属于自然的生理活动， 一
天上几次厕所 ， 什么时间上厕

所， 因人而异， 劳动者不能完全

掌控的， 尤其女性在生理期上厕
所的频率会比平时更高。 因此，

公司规定每天上厕所次数， 侵犯
了劳动者的基本人权， 也违反了

《劳动法》 相关规定。 当然， 员

工上厕所的次数和时长都应当在
正常生理范围内， 否则会违反劳

动纪律。

公司以促销员因上厕所未报备
为由开除员工是否违法？

上厕所报备是否合理， 要根据
具体情况区别对待， 如果这个岗位

存在特殊性， 比如收银员， 一旦岗

位空缺， 会造成顾客无法结算， 甚
至会影响到正常经营秩序， 那么公

司要求员工上厕所报备则具有一定
合理性。 同时， “报备” 的意思应

当是指通知和登记而不是审批， 但

本案中王女士去上厕所， 主管不同
意， 理由是餐前半小时不能上厕所，

她只得回到岗位憋到吃饭的时候才
去上厕所。 即本案中的上厕所要报

备的规定， 实际中变成了上厕所前

需要主管审批，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公司以此解除与王女士的劳动关系，

则可能涉嫌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根据 《劳动合同法》 规定， 用

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 劳动

者可以主张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或
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赔偿金。

“违规”上厕所会丢了工作？

■链接

不能作为处罚员工的依据

李晓茂： 《劳动合同法》 第八

十条规定： “规章制度违反法律、

法规规定的， 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

改正， 给予警告； 给劳动者造成损

害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八条第

四款规定： “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违反法律、 法规的规定， 损害劳动

者权益的， 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

同， 用人单位需支付经济补偿金。”

而 《劳动法》 第三条则规定：

“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

的权利、 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 休

息休假的权利、 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

护的权利 、 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

利、 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 提

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

的其他劳动权利。”

近年来被曝光和视为 “奇葩” 的

规章制度， 很多都公然违反了劳动法

的规定， 制定出这样的规章制度， 往

往其制定程序也是不规范 、 不严谨

的， 用人单位不能据此处罚员工。

如果用人单位以 “严重违反用人

单位的规章制度” 为由单方解除劳动

合同， 依据的却是制定程序或内容不

符合法律规定的规章制度， 那么显然

是无法获得法律支持的。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 用人单位单

方解除劳动合同还有一个工会程序，

这是常常被忽略， 并有可能导致解除

合同被认定为违法的。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三条

之规定 ， 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

同， 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 用人

单位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劳

动合同约定的， 工会有权要求用人单

位纠正。 用人单位应当研究工会的意

见， 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

如果用人单位以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为由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依据的却是制定程序或内容不符

合法律规定的规章制度， 那么显然是无法获得法律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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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轶： 合法有效的规章制度

相当于单位的 “内部法律法规”，

用人单位可以据此来奖励和处罚

劳动者， 实施内部管理。

但是， 规章制度不是人事管

理人员或者单位领导拟定就能生

效的， 需要经过法定的程序， 其

内容也不能随心所欲。

实践中， 许多单位规章制度

在引发纠纷后， 被仲裁或者法院

认定没有效力， 就是因为这些规

章制度没有依法制定、 通过， 或

者内容有违法律。

《劳动合同法 》 第 4 条规

定： “用人单位在制定、 修改或

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 、 工作时

间、 休息休假、 劳动安全卫生、

保险福利、 职工培训、 劳动纪律

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

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

大事项时， 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

或者全体职工讨论， 提出方案和

意见， 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

协商确定。

在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

实施过程中， 工会或者职工认为

不适当的 ， 有权向用人单位提

出， 通过协商予以修改完善。

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

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

事项决定公示 ， 或者告知劳动

者。”

《劳动合同法》 实施后， 用

人单位制定、 修改直接涉及劳动

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

事项时， 未经过 《劳动合同法》

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的民主程序

的， 原则上不能作为用人单位用

工管理的依据。

简单来说， 企业规章制度的

制定 、 修改大致应经过以下流

程 ： 单位内部相关部门酝酿草

案、 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并修

改、 提出修改方案和意见、 职工

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通

过、 公示告知后生效。

制定程序须合法

规章制度不是人事管理人员或者单位领导拟定就能生效的，

需要经过法定的程序，其内容也不能随心所欲。

和晓科： 用人单位涉及劳动

者的规章制度应以正确的形式向

全体职工公示， 规章制度的公示

方式一般有以下几种：

1.直接将规章制度作为劳动

合同的附件， 在劳动合同中约定

“劳动者已经详细阅读， 并愿遵

守用人单位的 《劳动规章制

度》”， 由劳动者在劳动合同上签

字。

2.将规章制度以手册形式发

给员工， 要求员工阅读了解， 并

签字确认。

3.将规章制度通过网络公

示、 电子邮件或通讯软件发送给

员工浏览， 要求员工确认， 并保

留相关的电子证据。

4.在工作场所的公共区域将

规章内容全文公布， 要求员工了

解相关制度， 并且将规章制度的

公示现场以拍照、 录像等方式记

录备案。

5.将员工对于企业规章制度

的了解情况作为考核项目， 记录

规章制度考核结果并让员工签字

确认。

6.召开全体职工大会或者组

织职工对规章制度进行集中学

习、 培训， 让员工在规章制度学

习培训报到表上签名。

当然， 用人单位也可以同时

采取上述形式中的几种， 以确保

所有员工都知晓规章制度的内

容， 并保留相关证据。

应当经过公示告知

用人单位涉及劳动者的规章制度应以正确的形式向全体职工

公示。


